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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法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日前分
别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3 年立法工
作计划、监督工作计划。根据计划，全国
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审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案等法律案、听取审议关于检察机关
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报告等。

2013 年是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开局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强重
点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参与立
法的工作机制，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
径，加强立法调研和论证，着力提高立法

质量。同时，要编制好本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立法规划，统筹安排未来 5 年立法工
作。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初次审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传染病防治法修正
案、航道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修正案、行
政诉讼法修正案、社会救助法、中医药法
等法律草案；继续审议特种设备安全法、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商标法修正案、预算
法修正案等法律草案；适时安排审议资产
评估法草案、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和落
实 《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需

要修改的法律。此外，列入立法预备项
目、视情况在 2013 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
审议的主要是，修改水污染防治法、著作
权法、行政复议法、红十字会法，制定反
家庭暴力法、慈善事业法、单行税法等。

在监督工作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着力加强对经济工作和重大民生工作的监
督，综合运用专题询问、专题调研、跟踪
监督等方式方法，加大监督力度，增强监
督实效，增强监督工作透明度。

今年常委会还将听取和审议关于公安
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农村

金融改革发展、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
情况等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国务院
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情况的
报告，以及年度计划、预算、决算和审计
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是人大监
督的重要形式，2013 年将检查可再生能
源法、气象法、行政复议法、义务教育法
实施情况，围绕传染病防治、国家财政科
技资金分配使用、农村扶贫开发等开展专
题询问。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将围绕民族
区域自治法实施情况等开展一系列专题调
研，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今年立法和监督工作计划 信 息 速 递

据统计，全国公安机关年均
立案 2000 多起。公安部经侦局
副局长刘文玺分析了非法集资活
动的特点：

——涉案金额在增大。非法
集资案件的数量一般占同期经济
犯罪总量的 5%以下，但是它的涉
案金额往往占到经济犯罪涉案金
额总量的 10%以上，高的时候要
达到 16%。

——地域相对集中。虽然全

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发生过非法集
资犯罪案件，但相对集中在一些
重点省市。

——涉及的领域较广。非法
集资正在从传统领域向新型领域
转变，空间也在从实体向网络逐
步发展。

——跨区域案件增多。犯罪
分子为逃避打击，往往是甲地注
册，然后在乙地等多地实施非法集
资行为，所以，现在的非法集资案

件不少不仅是跨区(县)，而且跨省、
跨市，有的非法集资大案，一个案
件可能就涉及10多个省份。

——合法形式作掩护。犯罪
分子基本上都是注册一个正规的
公司和企业，然后再编造一些事
实，通过虚假注册，制造有实力的
假象，再通过开发项目、投资理财
的形式，许诺一些高额的回报来
从事非法集资的活动，所以发现
难，欺骗性较强。

——职业化的趋势有所显
现。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一
些企业和个人专门从事资金的低
吸高放业务，做所谓的资金掮客
从中获取中间利益。

警惕身边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本报记者 许跃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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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全国将集中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活动主要宣传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普及相关金融知识，通过以案释法，揭示非法集资的欺骗性、风险性及社会危害性，引导广大群众提高识别能

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从源头上有效遏制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作为典型的涉众型违
法犯罪活动，扰乱国家正常经济金
融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近年来，非法集资多呈现出案件高
发频发、涉及面广、形式多样、手段
隐蔽等特点，社会危害严重。

据了解，非法集资案件发于全
国大部分地区，涉及行业领域已由
农业、林业、房地产、教育、商品流
通等传统领域蔓延至科技环保、股
权投资等新兴领域，参与集资者既
有在职人员，也有离退休人员；既
有家境富裕人群，也有社会贫困弱
势群体。由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
单一形式，发展到利用“生产经营
投资”名义进行集资等多种形式，
手段更加隐蔽，欺骗性更强。此
外，一些地区的民间借贷、高利贷
极易引发非法集资。

最近，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
会议负责人、中国银监会纪委书记
杜金富从 3 个方面分析非法集资
持续高发的原因：

从经济环境分析，随着经济的
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居民手中
的闲置资金越来越多，保值增值投
资的需求旺盛，但当前市场提供的
投资工具有限。

从参与集资者的角度分析，
许多参与集资者缺乏相应的经济

金融法律方面知识，不能区分合
法和非法的界限，心存侥幸，发财
心切，犯罪分子用高回报的幌子，
编出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引群众
上当受骗。

从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角度
分析，相关法律机制建设还需进一
步完善。

作为一种违反国家金融法律的
有关规定，在社会上吸收资金的行
为，非法集资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
诱性、社会性等4个特征要件。

社会性就是向社会不特定人员
吸收资金，民间借贷是有特定对象
的，非法集资是不特定的；利诱性，
即公开承诺回报多少；公开性，就是
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开宣传。从概念
上可以看出，与民间借贷不同，非法
集资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非法集资
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的风险
自担。对此，杜金富指出，处置非法
集资将采取3方面措施应对：一是要
求各金融机构对本行销售的第三方
理财产品业务流程进行全面的风险
排查；二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
内部控制，对销售第三方的理财产品
要建立统一的审批制度和流程；
三是要加强对员工职业操守的教
育，防范风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1 年
颁 布 的《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审
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集
资 被 定 义 为 ：违 反 国 家 金 融 管
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
单 位 和 个 人）吸 收 资 金 的 行
为 。 具 体 讲 ，一 是 未 经 有 关 部
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
的 形 式 吸 收 资 金 ；二 是 通 过 媒
体 、推 介 会 、传 单 、手 机 短 信 等
途 径 向 社 会 公 开 宣 传 ；三 是 承
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
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
回 报 ；四 是 向 社 会 公 众 即 社 会
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最高法院刑二 庭 副 庭 长 苗
有水介绍说，司法解释划清了非

法 集 资 与 合 法 融 资 之 间 的 界
限。对非法集资犯罪的构成要
件、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详细的
规定。同时，对实践中经常遇到
的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进行了甄
别、梳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
了解到实践中哪些是常见的骗
局，能够使我们增强防范意识和
抗风险的能力。

苗有水表示，两年多来，司法
解释在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
罪活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
益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自 2011
年司法解释生效以来，全国法院
一 共 受 理 非 法 集 资 犯 罪 案 件
4293 件。在结案的 3552 件中，
对 4170 名 犯 罪 分 子 判 处 了 刑
罚，其中判处重刑（5 年以上的有
期徒刑至死刑）的犯罪分子共有
1449 人，重刑率是 34.75%。“这
个重刑率和经济犯罪领域里的
其他犯罪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
反映了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打击
非法集资犯罪的行动和决心。”
苗有水说。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多发态势 划清非法集资与合法融资界限

非法集资花样繁多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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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节前，京城有家大型百货商场推

出一个购物满额赠送“京八件”（北京地方特

产）的活动，但是言明，赠送对象仅面向非京

籍顾客。

谁料想此举竟在网上招来很多人的

口诛笔伐。有人愤称这是歧视北京人，还

有人说促销行为涉嫌违法，侵犯了消费者

权益。吓得这家商场赶紧表态：本想尽地

主之谊，用薄礼“京八件”欢迎外地来京客

人，但考虑不周惹了众怒，请给个机会重

新表达：“五一”小长假 3 天，满额送礼“京

八件”，不分地域你我他。至此，风波方算

化解。

一个看似平常的商场促销行为居然引

起如此大的非议，从积极意义上讲，如今消

费者的维权意识大大增强，想不通、看不惯

的事儿都愿意用法律标准来衡量，这值得

肯定。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纠缠在服务

对象是否为“京籍”和在所谓的“歧视”上

“较真儿”，实则暴露出社会普遍存在的浮

躁盲从风气。

咱先看看法律怎么说。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

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

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

强制交易行为。

法律规定得很明确，商场的促销之举

真的违法了吗？暂不分析企业身负“笑迎

八方客”的商业性质，单说它地处京城繁华

地段，每天就接待着无数京籍顾客。仅凭

这个事实，给它冠以歧视北京人的“帽子”，

于情于理似乎有些牵强。

现实生活中，对消费者区别对待的现

象不胜枚举，关键是看这种区别对待的本

意是什么。

房屋是商品吧？汽车是商品吧？按

说，人人都可以自由买卖。可是各地颁布

了不少写有针对非本地户籍居民条款的

房屋限购令、汽车限购令，这是否也构成

“歧视”非本地户籍居民呢？答案肯定不

是。因为这些涉及全社会共同利益的重

大国家政策，根本不能狭隘片面地用“歧

视”去理解。再比如，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美德，很多城市规定老年人乘公交车免

费。这时，恐怕也不会有人提出，我也是

消费者，经营者应该平等对待，老人享受

的服务我也该享受，否则就是歧视。

不同等对待就是歧视。持这样的观点

是否显得有些“矫情”呢？就事论事。非京

籍顾客购物满额赠送“京八件”，充其量不

过是个卖弄“籍贯”噱头，既想少花钱，又想

多吸引外地顾客消费的促销活动。这与

“歧视”北京人根本不沾边儿。

构建和谐的消费关系，是经营者和消

费者共同承担的责任。作为消费者，遇事

要善于思考，慎下结论。动辄就大动肝火，

斥为违法侵权、歧视怠慢并不可取。应该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求，多一些理解，少

一些责难。而作为经营者，经营过程中除

了遵循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基本原则外，

还要多考虑一下各类消费者的感受，尽量

做到皆大欢喜。毕竟，与消费者建立互信

互谅的关系是经营者成功的主要功课。

这与“歧视”不沾边儿
马立群

本报讯 记者许跃芝报道：为依法惩治敲诈勒索犯罪，
保护公私财产权利，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制定的该司法解
释共 9 条，主要规定了敲诈勒索“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敲诈勒索“数额较大”的特殊
认定标准，“多次敲诈勒索”的认定，敲诈勒索“其他严重情
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敲诈勒索罪判处罚金的
标准等内容。

解释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 2000 元至 5000 元
以上、3 万元至 10 万元以上、30 万元至 50 万元以上的，应
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 274 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
大”、“数额特别巨大”。

解释明确，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曾因敲诈勒索受
过刑事处罚，一年内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对未成
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以
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
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以
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等 7 种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可以按照解释规定
标准的 50%确定。

记者获悉，敲诈勒索犯罪一直是常见多发的犯罪，近年来
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
势力团伙，把敲诈勒索作为称霸一方、欺压群众的经常性手
段；有的敲诈勒索数额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巨大，严重扰乱社
会治安秩序。

明晰规定 有效惩治

“两高”严打敲诈

勒索犯罪行为



















































本报讯 近日，公安部公布了各地公安机关在打击食
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中侦破的 5 起肉制品犯罪典
型案例：

内蒙古包头腾达食品有限公司制售假劣牛肉案

2013 年 3 月，内蒙古包头公安机关成功破获腾达食品
有限公司制售假劣食品案，现场查获冷冻肉 6.4 吨、成品假
牛肉干 14.6 吨，以及“一滴香”、“牛膏 1 号”等调味料。经鉴
定，假牛肉干中大肠杆菌等严重超标。

经查，2010 年以来，该公司使用鸭肉等为原材料，生产
假劣牛肉干、羊肉干，通过 18 家物流公司销往全国 15 个省
区市，案值 600余万元。

江苏无锡卫某等制售假羊肉案

2013 年 2 月，江苏无锡公安机关在无锡、上海两地统
一行动，打掉一特大制售假羊肉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63 名，捣毁黑窝点 50 余处，现场查扣制假原料、成品半成
品 10余吨。

经查，2009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卫某从山东购入狐狸、
水貂、老鼠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添加明胶、胭脂
红、硝盐等，冒充羊肉销售至苏、沪等地农贸市场，案值
1000余万元。

贵州贵阳袁某制售“毒鸡爪”案

2013 年 3 月，贵州贵阳公安机关成功捣毁 2 个制售“毒
鸡爪”黑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6 名，查扣成品、半成品

“毒鸡爪”1.6万余斤及非法添加物质一批。
经查，2011 年 7 月以来，袁某等将采购的鸡爪浸泡在

按比例勾兑的过氧化氢水中，掺入香料、醋酸、辣椒红等加
工后，运到农贸市场销售或向各地批发，每天制售约 600
斤，案值 400余万元。

福建漳州林某等制售病死猪肉案

2013 年 3 月，福建漳州公安机关成功捣毁 2 处制售病
死猪“黑作坊”、“黑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5名。

经查，2012 年 8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林某先后伙同陈
某、吴某等利用受雇农业部门专门负责捡病死猪和到养
猪户收病死猪进行无公害处理的工作人员身份，将买来
或捡来的病死猪进行非法屠宰，并将屠宰好的猪肉和排
骨转运至福建协鑫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冻库寄存，再作为
食品或食品原材料销往周边省份，累计销售近 40 吨，案值
达 300 多万元。

辽宁沈阳张某等制售病死鸡案

2013 年 4 月 3 日，辽宁沈阳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
加工销售病死鸡案件，当场缴获原料鸡 1000 余只（经检
验均为病死鸡），扣押脱毛机、冰柜等加工工具和存储设
备 8 套。

经查，自 2007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张某夫妇先后从多
家养鸡场大量收购病死鸡，加工成熏鸡后销往沈阳一些市
场和饭店。截至案发时，该犯罪团伙累计制售病死鸡 2 万
余只。

(宫 轩)

公安部公布5起肉制品犯罪典型案例


